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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4 年 第 一 次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護 理 師 考 試  
應 試 科 目 及 考 試 日 程 表 

日 期 2月 9日（星期日） 

節 次 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第 4 節 第 5 節 

考試時間 

 

類科 

及編號 

預 
備 08:40 預 

備 10:35 預
備 12:55 預 

備 14:35 預 
備 16:15 

考 
試 

09:00 
│ 

10:00 

考 
試 

10:40 
│ 

11:40 

考 
試 

13:00 
│ 

14:00 

考 
試 

14:40 
│ 

15:40 

考 
試 

16:20 
│ 

17:20 

101 護 理 師 

※基礎醫學
（ 包 括 解 剖

學、生理學、病

理學、藥理學、

微生物學與免

疫學） 

※基本護理學
(包括護理原理、

護理技術）與護
理行政 

※ 內 外 科
護理學 

※產兒科護
理學 

※精神科與
社區衛生
護理學 

附  
   

  

註 

一、於當日上午 8 時 40 分至 9 時，講解有關考試應行注意事項及模擬答題

練習，應考人必須準時進入試場就座，聽取講解與說明。 

二、本考試日程表所列各科目考試時間均為 60 分鐘，全部採測驗式試題，

每題均為單一選擇題。 

三、電腦化測驗，考選部將提供空白計算紙，供應考人計算使用，考試開始

鈴響前，應考人不得於計算紙上書寫任何文字或符號，於各節考試時間

終了前結束作答時，離場時不得將計算紙攜出電腦試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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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4 年 第 一 次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營 養 師 考 試 

應 試 科 目 及 考 試 日 程 表 

日 期 2月 8日（星期六） 2月 9日（星期日） 

節 次 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第 4 節 第 5 節 第 6 節 

考試時間 

 
 
類科 

及編號 

預
備 08:30 

預
備 12:55 

預
備 08:55 

預
備 10:35 

預
備 12:55 

預
備 14:35 

考 
試 

09:00 
│ 

11:00 

考 
試 

13:00 
│ 

15:00 

考 
試 

09:00 
│ 

10:00 

考 
試 

10:40 
│ 

11:40 

考 
試 

13:00 
│ 

14:00 

考 
試 

14:40 
│ 

15:40 

102 營 養 師 

◎膳食療
養學 

◎團體膳
食設計
與管理 

※生理學
與生物
化學 

※營養學 ※公共衛
生營養
學 

※ 食 品 衛
生與安
全 

附  
   

   
  

註 

一、於第 1 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 9 時，講解有關考試應行注意事項及模擬答

題練習，應考人必須準時進入試場就座，聽取講解與說明。 

二、本考試日程表所列「膳食療養學」與「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」科目採申

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考試時間均為 2 小時；其餘科目採全部測

驗式試題，考試時間均為 1 小時，每題均為單一選擇題。 

三、電腦化測驗，考選部將提供空白計算紙，供應考人計算使用，考試開始

鈴響前，應考人不得於計算紙上書寫任何文字或符號，於各節考試時間

終了前結束作答時，離場時不得將計算紙攜出電腦試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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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4 年 第 一 次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社 會 工 作 師 考 試  
應 試 科 目 及 考 試 日 程 表 

日期 2月 8日（星期六） 2月 9日（星期日） 

節 次 第 1節 第 2節 第 3節 第 4節 第 5節 第 6節 第 7節 

 

考
試
時
間 

 
 
 
 
  
 
 

類
科
及
編
號 

預
備 

8:40 
預
備 

12:50 
預
備 

15:30 
預
備 

7:50 
預
備 

10:30 
預
備 

13:50 
預
備 

16:30 

考
試 

9:00 
│ 

11:00 

考
試 

13:00 
│ 

15:00 

考
試 

15:40 
│ 

17:40 

考
試 

8:00 
│ 

10:00 

考
試 

10:40 
│ 

12:40 

考
試 

14:00 
│ 

16:00 

考
試 

16:40 
│ 

18:40 

103 

社
會
工
作
師 

◎社會工作 
◎社會工作 

 直接服務 

◎社會工作 

   管理 

◎社會政策

與社會立法 

◎人類行為

與社會環境 

◎社會工作 

   研究方法 

國文 

（作文） 

附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

一、於第 1日上午 8時 40分至 9時，講解有關考試應行注意事項，應考人須於 8

時 40 分前進場就座。2 月 9 日上午第 4 節考試開始時間為 8 時起（7 時 50

分預備），該日各應試科目考試時間配合酌予調整，請應考人特別留意。 

二、本考試日程表所列各科目考試時間均為 2小時。 

三、本考試日程表所列各科目有「◎」符號者採申論式及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；

「國文(作文)」採申論式試題。測驗式試卡應以２Ｂ鉛筆作答；申論式試卷

應以以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作答。 

 

 


